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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薄
做了幾十年的夥計，被炒魷魚時，向

老闆說：「我沒功勞，也有苦勞呀。」

結了幾十年婚的太太，要離婚時，向

丈夫說：「我沒功勞，也有苦勞呀！」

老闆和丈夫會不會領情？答案你也

應該知道。苦勞這種東西，一毛錢也不

值；苦勞這句話，一說了便是喪失整個

人格。

得人錢財，替人消災；結婚也是兩

廂情願，功勞才算數。人家要炒魷

魚，要離婚，都是對方得不到你的功勞。

別要求有情有義，世上這種東西已

經絕種。有功勞時請即刻得寸進尺，默

默的耕耘，再也不流行了。

所謂的苦勞，是指長期的服務，當

你提出你有苦勞時，對方只能聽得進一

個「苦」字。那多年來，在他身邊，他

只有討厭你，而不得不用你，記得的是

你的完全沒有貢獻，要不然就不會炒你

魷魚。

這二十年來，香港人太舒服了，已

不像從前那麼辛勤。可有可無的職位很

多，也許你是其中一個，但沒有自知之

明罷了。

我們必得在夜深反思付出的代價和

得到的收穫，覺得不平衡時就要培養別

的興趣，同時打另一份工。

兼職在香港的社會是被允許的，許

多人早上是文員，晚上駕的士，更有兼

職旅館的夜工、替人補習等等等等，當

然是辛苦，這才叫做苦勞。苦勞是爭取

回來的成果，不是藉口。

問題都是出在自己不肯多勞多

得，死守著一份工，但又做得不出

色。先進國家富裕，給養老金退休

金，香港的社會架構不健全，也學著去

養人，這種援助制度始終要崩潰。

多打另一份工，別向僱主說什麼苦

勞。另一份工條件更好時，等老闆向你

說：這麼多年來，我對你也不薄吧。


